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３５２

股票简称
：

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４

号
证券代码

：

１１０００６

股票简称
：

龙盛转债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

龙盛转债
”

赎回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或 “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８８９

号文核准， 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总额为

１２．５

亿元人民币的五年期

可转换公司债券；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２００９

】

１４

号文同意，公司

１２．５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龙盛转债”，债券代码“

１１０００６

”。根据有关规定和本公司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龙盛转债”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起可转换为本

公司

Ａ

股股份。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高于当期转股价格

（

８．９０

元

／

股）的

１３０％

（即

１１．５７

元

／

股），根据《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首次满足赎回条

件。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龙盛转债”提前赎回事宜的议案》，决定行使可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将截至赎回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收市后尚未转股的“龙盛转债”全部赎回。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连续五次刊登“龙盛转债”提前赎回事宜的提示性公告。“龙盛转债”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停止交易及转股，未转股的“龙盛转债”全部被冻结，公司将按面值

１０３

元（含当期利息，个人投资者持有

“龙盛转债”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

１０２．８７

元

／

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持有“龙盛转债”代扣税后赎回价

格为

１０２．９３

元

／

张）的价格赎回全部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之前未转股的“龙盛转债”。

截止赎回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已有

１２４

，

７０３．７０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成“浙江龙盛”股票（股

票代码：

６００３５２

）；“龙盛转债”赎回余额为

２９６．３０

万元，占“龙盛转债”发行总额

１２．５

亿元的

０．２４％

；“浙江龙

盛”股票因可转债转股累计增加数量为

１４０

，

１１５

，

９３０

股。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龙盛转债”本次全部赎回数量为

２９

，

６３０

张（面值

２９６．３０

万元，公司实际兑付总金额为

３

，

０４８

，

１１６．１０

元），其中，机构投资者为

６００

张，个人投资者为

２９

，

０３０

张，

ＱＦＩＩ

为

０

张。

“龙盛转债”本次全部赎回公司实际兑付总金额为

３

，

０４８

，

１１６．１０

元，由于金额不是很大，只占“龙盛转

债”发行总额

１２．５

亿元的

０．２４％

，因此，“龙盛转债”的赎回对公司影响不大。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
Ｏ

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３５２

股票简称
：

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５

号
证券代码

：

１１０００６

股票简称
：

龙盛转债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

龙盛转债
”

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８８９

号文核准，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总额为

１２．５

亿元人民币的五年期

可转换公司债券；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２００９

】

１４

号文同意，公司

１２．５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龙盛转债”，债券代码“

１１０００６

”。 根据有关规定和本公

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龙盛转债”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起可转换为

本公司

Ａ

股股份。

由于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高于当期转股价

格（

８．９０

元

／

股）的

１３０％

（即

１１．５７

元

／

股），根据《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首次满足赎回条

件。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龙盛转债”提前赎回事宜的议案》，决定行使可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将截至赎回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收市后尚未转股的“龙盛转债”全部赎回。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连续五次刊

登“龙盛转债”提前赎回事宜的提示性公告。

截止赎回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已有

１２４

，

７０３．７０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转换成“浙江龙盛”股票（股

票代码：

６００３５２

）；“龙盛转债”赎回余额为

２９６．３０

万元，占“龙盛转债”发行总额

１２．５

亿元的

０．２４％

；“浙江龙

盛”股票因可转债转股累计增加数量为

１４０

，

１１５

，

９３０

股。

“龙盛转债”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及转股，未转股的“龙盛转债”全部被冻结，

公司按面值

１０３

元（含当期利息，个人投资者持有“龙盛转债”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

１０２．８７

元

／

张；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持有“龙盛转债”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

１０２．９３

元

／

张）的价格赎回全部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之

前未转股的“龙盛转债”。 “龙盛转债”赎回款发放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

本公司的“龙盛转债”（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０６

）、“龙盛转股”（证券代码：

１９０００６

）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从上

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
Ｏ

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３５２

证券简称
：

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６

号
证券代码

：

１１０００６

证券简称
：

龙盛转债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本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龙盛转债”（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０６

）已有

１２４

，

７０３．７０

万元转成公司发行的股票

１４０

，

１１５

，

９３０

股，其中：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进入转股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转股

股数为

５９８

，

２６８

股，自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转股股数为

１３９

，

５１７

，

６６２

股，累计转股股数为

１４０

，

１１５

，

９３０

股，公司总股数变更为

１

，

４６８

，

４１５

，

９３０

股；目前尚有

２９６．３０

万元的“龙盛转债”未转股，占“龙盛

转债”发行总额

１２．５

亿元的

０．２４％

。

１

、本次股份结构变动原因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８８９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公开发行了

１

，

２５０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总额

１２．５

亿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２００９

】

１４

号文同

意，公司

１２．５

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龙盛转

债”，债券代码“

１１０００６

”，转股价格

８．９０

元。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龙盛转债”开始转股。本次股份结构变动是因

为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龙盛转债”转股所致。

２

、股份总数、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本次变动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３２８

，

８９８

，

２６８ ＋１３９

，

５１７

，

６６２ １

，

４６８

，

４１５

，

９３０ １００％

股份总数
１

，

３２８

，

８９８

，

２６８ ＋１３９

，

５１７

，

６６２ １

，

４６８

，

４１５

，

９３０ １００％

３

、备查文件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浙江龙盛”股东名册及“龙盛转债”持有人名册。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五月六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７７８

股票简称
：

新兴铸管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１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

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

，

４７４

，

５１６

，

５９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

每

１０

股派送红股

３

股、现金红利

１

元人民币（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６０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本次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４７４

，

５１６

，

５９６

股，本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

，

９１６

，

８７１

，

５７４

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４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１

、本次所送红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２９

新兴铸管集团有限公司
４

、若投资者在除权日办理了转托管，其红股和股息在原托管证券商处领取。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送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４３４

，

３０９

，

５６６ ２９．４５％ １３０

，

２９２

，

８６９ １３０

，

２９２

，

８６９ ５６４

，

６０２

，

４３５ ２９．４５％

１

、

国有法人持股
４３３

，

５８６

，

６９７ ２９．４１％ １３０

，

０７６

，

００９ １３０

，

０７６

，

００９ ５６３

，

６６２

，

７０６ ２９．４１％

２

、

高管股份
７２２

，

８６９ ０．０５％ ２１６

，

８６０ ２１６

，

８６０ ９３９

，

７２９ ０．０５％

二
、

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１

，

０４０

，

２０７

，

０３０ ７０．５５％ ３１２

，

０６２

，

１０９ ３１２

，

０６２

，

１０９ １

，

３５２

，

２６９

，

１３９ ７０．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０４０

，

２０７

，

０３０ ７０．５５％ ３１２

，

０６２

，

１０９ ３１２

，

０６２

，

１０９ １

，

３５２

，

２６９

，

１３９ ７０．５５％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４７４

，

５１６

，

５９６ １００．００％ ４４２

，

３５４

，

９７８ ４４２

，

３５４

，

９７８ １

，

９１６

，

８７１

，

５７４ １００．００％

七、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

１

，

９１６

，

８７１

，

５７４

股摊薄计算的上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５２９４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

咨询地址：河北省武安市上洛阳村北（二六七二厂区）

邮政编码：

０５６３００

咨询电话：

０３１０－５７９２０１１

、

５７９３２４７

咨询传真：

０３１０－５７９６９９９

咨询联系人：赵月祥、王新伟

九、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七日

股票简称
：

新兴铸管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７７８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２２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子公司名称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日前，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参股子公司邯郸新兴重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兴重机”）的通知，新兴重机名称和住所变更的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并已领取了新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新兴重机的名称由“邯郸新兴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变更为“新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能装备”），住所由“邯郸石化街

４

号”变更为“邯郸市开发区和谐大街

９９

号”。

新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的新营业执照主要信息如下：

名称：新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

住所：邯郸市开发区和谐大街

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杨彬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１５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石油化工机械、冶金重型非标设备、矿山成套设备、焦化成套设备、铸造及其他机械设备等的

设计、制造、安装、调试及技术开发；锻压制品、给排水及燃气管道配件、大型铸件及其他铸造制品的生产、销

售；燃气储运成套设备及特种改装车、起重机械的设计、制造及技术开发等。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
：

Ａ

股
６００８０６

证券简称
：

昆明机床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０６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〇〇九年度股东年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有关《公司二〇〇九年度报告及摘要》之有关内容请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香港联合交易所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ｃｏｍ．ｈｋ

和公司国际互联网相关网页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ｋｍｔｃｌ．ｃｏｍ．ｃｎ

查阅。

兹通告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 （星期三）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公司注册地）本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举行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年

会， 会议内容如下：

一、特别决议案

１

、提请审议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办理注册资本变更事宜。

截止

２００９

年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资本公积———股本溢价按中国会计准则为

１２５

，

４２３

千元，按香港会

计准则

１１３

，

８８７

千元。 以香港会计准则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１１３

，

８８７

千元为基数，按公司现有的总股本

４２４

，

８６４

，

８８３

股（其中

Ａ

股股数为

３１２

，

１４９

，

０３３

股，

Ｈ

股股数为

１１２

，

７１５

，

８５０

股），每

１０

股转增

２．５

股，方案

实施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５３１

，

０８１

，

１０３

股（其中

Ａ

股股数为

３９０

，

１８６

，

２９１

股，

Ｈ

股股数为

１４０

，

８９４

，

８１２

股）。

２

、提请审议拟对《公司章程》第二十三条补充增加内容：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上市公司股份持有人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及执行的

２００６

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昆明精华公司股权性质已转变为流通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４２４

，

８６４

，

８８３

股，

其中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１０６

，

５７８

，

２１９

股；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４７

，

０１８

，

３３１

股；社会公众持有的内资股为

１５８

，

５５２

，

４８３

股；社会公众持有的外资股为

１１２

，

７１５

，

８５０

股。 ”

二、普通决议案

１

、提请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提请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提请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４

、提请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２００９

年度，按中国会计准则，本公司

实现利润

２１５

，

８４８

千元，扣除提取的法定公积金

２１

，

６５２

千元，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

１９４

，

１９６

千元，累计可分

配利润

５６８

，

３７９

千元；其中，母公司实现利润

２１６

，

５１９

千元，扣除提取的法定公积金

２１

，

６５２

千元，当年实现

可分配利润

１９４

，

８６７

千元，累计可分配利润

５０６

，

１６７

千元；按香港会计准则，本公司实现利润

２１５

，

７０９

千元，

扣除提取的法定公积金

２１

，

６５２

千元，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

１９４

，

０５８

千元，累计可分配利润

５６６

，

５９３

千元；其

中，母公司实现利润

２１３

，

６４７

千元，扣除提取的法定公积金

２１

，

６５２

千元，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

１９１

，

９９５

千

元，累计可分配利润

４８６

，

１０９

千元；故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为香港会计准则的

１９１

，

９９５

千元，以现有的总股

本

４２４

，

８６４

，

８８３

股为基数（其中

Ａ

股股数为

３１２

，

１４９

，

０３３

股，

Ｈ

股股数为

１１２

，

７１５

，

８５０

股），每

１０

股派发人

民币

０．５

元现金（含税），总计人民币

２１

，

２４３

千元；其中

Ａ

股股东中的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扣税后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人民币

０．４５

元现金。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的

Ａ

股股东，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

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５

、提请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销售收入

１８

亿，净利润

２．６

亿元；

６

、提请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常规技改项目报告，共计

５００５．３

万元，其中：

１

）、更新设备

２１

项，

２１

台，投资预算

３３２５

万元；

２

）、设备改造

４

项，投资预算

１９０．７０

万元；

３

）、设备大修

４５

项，投资预算

２４６．６０

万元；

４

）、基建项目

３

项，投资预算

１１４３

万元；

５

）、其它：设备基础及零星小修项目，投资预算

１００

万元。

７

、提请审议公司拟启动重装铸造基地项目一期第一阶段投建方案：

根据市场需求及优化产品结构需要，解决大、重型机床制造加工场地、设施、设备瓶颈，公司拟启动重装

铸造基地项目一期第一阶段重型加工装配厂房和配套设施投建， 金额

３１４９３

万元， 初步预计完工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完工后将提高现有产能。

２０１０

年投资

１９８５０

万元，其中：

１

）、重型加工装配厂房

１４９５７

万元；

２

）、其他费用

３９９３

万元；

３

）、预备费

９００

万元。

８

、提请审议续聘毕马威香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香港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９

、提请审议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国内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１０

、提请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附注：

１

、 凡持有本公司

Ａ

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星期一）当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凭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出席股东年会。凡欲参加股东年会的

Ａ

股股

东，凭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及（如适用）委托书及委任代表的身份证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

６

月

３

日上午

８

：

００－

１１

：

００

时，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时前往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参加股东年会登记手

续，或者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星期四）以前将上述文件的复印件和本公司股东出席股东年会的回复邮寄或传

真至设在本公司注册地址的董事会办公室。

２

、 凡持有本公司

Ｈ

股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星期一）当日下午收市时在公司

Ｈ

股持有人名册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

Ｈ

股股东，凭身份证或护照出席股东年会。凡欲参加股东年会的

Ｈ

股股东请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

（星期四）以前将身份证或护照（载有股东姓名的有关页数）以及（如适用）委托书及委任代表的身份证或护

照的复印件和本公司股东出席股东年会的回条邮寄或传真至设在本公司注册地址的董事会办公室。 本公司

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星期二）至

６

月

２３

日（星期三）（首尾两天包括在内）暂停办理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手

续，暂停过户期间买入本公司

Ｈ

股股份的人士无权出席股东年会。

Ｈ

股股东如欲获派二零零九年度现金股

利，须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星期一）下午四时三十分前将过户文件连同有关股票交回本公司

Ｈ

股之过户登

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

楼

１７１２－１７１６

室）。

３

、 凡有权出席股东年会并有权表决的股东均有权委托一位或多位人士（不论该人士是否为股东）作为

其委任代表，代其出席及投票。

４

、 股东如欲委任代表出席股东年会，须以书面形式委任代表。 委托书须由委托股东亲自签署或其书面

授权的人士签署，如委托股东是法人，则须加盖法人印章或由其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 如委托

书由委托股东授权他人签署，则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须公证。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

件和委托书须在股东年会开始时间前

２４

小时交回本公司注册地址的董事会办公室，方始有效。 就

Ｈ

股持有

人而言，上述文件必须同一时间内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分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

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十七楼

１７１２－１７１６

室，方始有效。

５

、

Ａ

股股东的委托代表，凭委任股东的股票账户卡、代理委托书（如适用）和委任代表的身份证出席股

东年会。

Ｈ

股股东的委任代表，凭股东的代理委托书（如适用）和委任代表的身份证或护照出席股东年会。

６

、 公司将根据本次股东年会召开前二十日时收到的书面回复，计算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达到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

的，公司将召开股东年会；达不到的，公司将在五日内再次公告通知会议拟审议的事项、开会日期和地点，并

在再次通知之后召开股东年会。

７

、 股东年会会期半天，往返及食宿费用自理。

８

、 本公司注册地址：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

９

、 邮政编码：

６５０２０３

１０

、传 真：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２３

或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２８８

？？

１１

、联系电话：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１２

或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２３

？？

１２

、联 系 人：王碧辉女士、杜文婷女士

承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

罗涛
二〇一〇年五月七日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出席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年会的回执
本人或单位 ：

＿＿＿＿＿＿＿＿＿＿＿＿ ＿＿＿＿＿＿＿＿＿＿

（中文）

＿＿＿＿＿＿＿＿＿＿＿＿＿＿＿＿＿＿＿＿＿＿＿

（英文）

身份证

／

护照号码：

＿＿＿＿＿＿＿＿＿＿＿＿＿＿＿＿＿＿＿＿＿＿

持有公司股份

Ａ

股

＿＿＿＿＿＿＿＿＿

股东代码 ：

＿＿＿＿＿＿＿

Ｈ

股

＿＿＿＿＿＿＿＿＿

股东代码 ：

＿＿＿＿＿＿＿

地址及邮编：

＿＿＿＿＿＿＿＿＿＿＿＿＿＿＿＿＿＿＿＿＿＿＿＿＿

电话：

＿＿＿＿＿＿＿＿＿＿＿

传真：

＿＿＿＿＿＿＿＿＿＿

拟 出席

／

委托代理人出席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星期三）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在公司注册地址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年会，特以此书面回复告之公司。

股东：

＿＿＿＿＿＿＿＿＿＿＿＿＿＿＿＿＿＿＿＿＿＿＿＿＿＿＿＿

日期：

＿＿＿＿＿＿＿＿＿＿＿＿＿＿＿＿＿＿＿＿＿＿＿＿＿＿＿＿

附注：

１

、请用正楷书写中英文全称。

２

、请附上身份证

／

护照之复印件。

３

、请附上持股证明之文件。

４

、此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须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之前送达本公司的注册地址—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

路

２３

号。 此回执可采用来人、 来函 （邮编

６５０２０３

） 或传真 （传真号码：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２３

或

００８６－８７１－

６１６６２８８

）方式送达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１６

室）。

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年会代理人委托书
本委托书代表的股份数目 （附注

１

）

＿＿＿＿＿＿＿＿＿＿＿＿＿＿＿＿＿

本人 （附注

２

）

＿＿＿＿＿＿＿＿＿＿＿＿＿＿

地址

＿＿＿＿＿＿＿＿＿＿＿＿

持有沈机集团昆明机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股票

Ａ

股

＿＿＿＿＿＿＿＿＿＿＿

股，

Ｈ

股

＿＿＿＿＿＿＿＿＿

股

（附注

３

） ，为本公司的股东。

本人委任大会主席或

＿＿＿＿＿＿＿

先生（女士）地址为

＿＿＿＿＿＿＿＿＿＿＿＿＿＿＿＿＿＿

（附注

４

） 为本人的代表，代表

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 （星期三）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公司注册地）本

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举行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年会并于该年会代表本人依照下列指示（赞成、反对、弃权，

附注

５

）就股东年会公告所列的以下决议案投票，如无作出指示，则由本人的代表酌情决定投票。

序号 特别决议案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提请审议关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

并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修改公司章
程相关条款

，

办理注册资本变更事宜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本公司资本公积
———

股本溢
价按中国会计准则为

１２５

，

４２３

千元
，

按香港会计准则
１１３

，

８８７

千元
。

以香港会计准则资本公积
———

股本溢价
１１３

，

８８７

千元
为基数

，

按公司现有的总股本
４２４

，

８６４

，

８８３

股
（

其中
Ａ

股股数
为

３１２

，

１４９

，

０３３

股
，

Ｈ

股股数为
１１２

，

７１５

，

８５０

股
），

每
１０

股转
增

２．５

股
，

方案实施后
，

本公司总股本为
５３１

，

０８１

，

１０３

股
（

其中
Ａ

股股数为
３９０

，

１８６

，

２９１

股
，

Ｈ

股股数为
１４０

，

８９４

，

８１２

股
）。

２

������

提请审议拟对
《

公司章程
》

第二十三条补充增加内容
：

“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上市公司股
份持有人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及执行的

２００６

年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昆明精华公司股权性质已转变为流通股

。

公司的股本
结构为

：

普通股
４２４

，

８６４

，

８８３

股
，

其中沈阳机床
（

集团
）

有限责
任公司持有

１０６

，

５７８

，

２１９

股
；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持有

４７

，

０１８

，

３３１

股
；

社会公众持有的内资股为
１５８

，

５５２

，

４８３

股
；

社会公众持有的外资股为
１１２

，

７１５

，

８５０

股
。 ”

序号
������

普通决议案
１

������

提请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２

������

提请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提请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及摘要
；

４

������

提请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为

：

２００９

年度
，

按中国会计准则
，

本公司实现利润
２１５

，

８４８

千元
，

扣除提取的法定公积金
２１

，

６５２

千元
，

当年实现可分配
利润

１９４

，

１９６

千元
，

累计可分配利润
５６８

，

３７９

千元
；

其中
，

母
公司实现利润

２１６

，

５１９

千元
，

扣除提取的法定公积金
２１

，

６５２

千元
，

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
１９４

，

８６７

千元
，

累计可分配利润
５０６

，

１６７

千元
；

按香港会计准则
，

本公司实现利润
２１５

，

７０９

千
元

，

扣除提取的法定公积金
２１

，

６５２

千元
，

当年实现可分配利
润

１９４

，

０５８

千元
，

累计可分配利润
５６６

，

５９３

千元
；

其中
，

母公
司实现利润

２１３

，

６４７

千元
，

扣除提取的法定公积金
２１

，

６５２

千
元

，

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
１９１

，

９９５

千元
，

累计可分配利润
４８６

，

１０９

千元
；

故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为香港会计准则的
１９１

，

９９５

千元
，

以现有的总股本
４２４

，

８６４

，

８８３

股为基数
（

其中
Ａ

股股数
为

３１２

，

１４９

，

０３３

股
，

Ｈ

股股数为
１１２

，

７１５

，

８５０

股
），

每
１０

股派
发人民币

０．５

元现金
（

含税
），

总计人民币
２１

，

２４３

千元
；

其中
Ａ

股股东中的个人股东
、

投资基金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扣税后
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人民币
０．４５

元现金
。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的
Ａ

股股东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
缴纳

。

５

������

提请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销售收入
１８

亿
，

净利润
２．６

亿元
；

６

������

提请审议
２０１０

年度常规技改项目报告
，

共计
５００５．３

万
元

，

其中
：

１

、

更新设备
２１

项
，

２１

台
，

投资预算
３３２５

万元
；

２

、

设备改造
４

项
，

投资预算
１９０．７０

万元
；

３

、

设备大修
４５

项
，

投资预算
２４６．６０

万元
；

４

、

基建项目
３

项
，

投资预算
１１４３

万元
；

５

、

其它
：

设备基础及零星小修项目
，

投资预算
１００

万元
。

７

������

提请审议公司拟启动重装铸造基地项目一期第一阶段投
建方案

：

根据市场需求及优化产品结构需要
，

解决大
、

重型机床制
造加工场地

、

设施
、

设备瓶颈
，

公司拟启动重装铸造基地项目
一期第一阶段重型加工装配厂房和配套设施投建

，

金额
３１４９３

万元
，

初步预计完工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

完工后将提高现有产能
。

２０１０

年投资
１９８５０

万元
，

其中
：

１

、

重型加工装配厂房
１４９５７

万元
；

２

、

其他费用
３９９３

万元
；

３

、

预备费
９００

万元
。

８

������

提请审议续聘毕马威香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香港审计师

，

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

９

������

提请审议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国内审计师
，

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
；

１０

������

提请审议
２００９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本人：

＿＿＿＿＿＿＿＿＿＿＿＿＿＿

日期：

２０１０

年

＿＿＿＿

月

＿＿＿＿

日签署（附注

６

）

附注

１

：请填上与本委托书有关的

Ａ

股及

Ｈ

股总股数，如未填上数目，则本委托书所代表的股份数目将

被按视为以您名义登记的所有本公司股份。

附注

２

：请用正楷填写股东全名及地址。

附注

３

：请分別填上实际持有本公司的

Ａ

股及

Ｈ

股各自的总股数。

附注

４

：如欲委派大会主席以外的人士为代表，请将“大会主席”的字样划去，并在空格内填上您所委托

的代表的姓名及地址，股东可委任一位或多位代表出席及投票，受委托代表无须为本公司股东。

附注

５

：您如欲对某项议案投赞成票，请在“赞成”栏内填上“

√

”号；如欲对某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反

对”栏内填上“

√

”号；如欲对某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填上“

√

”号。 若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代表可

自行酌情投票。

附注

６

：本委托书必须由您或您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则委托书须加盖法人印章或

由该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本附注所述授权书均须公证。

附注

７

：就内资股持有人而言，本委托书连同附注

６

中所述的授权书，最迟须于股东年会开始时间之前

２４

小时（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之前）邮寄或传真至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１６

室）。 就

Ｈ

股持

有人而言，本委托书连同附注

６

中所述的授权书必须同一时间内交回本公司之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分处香港

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十七楼

１７１２－１７１６

室，方始有效。

附注

８

： 股东代理人代表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时须出示已填妥及签署的本股东代理人委托书及股东代理

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附注

９

：本股东代理人委托书以一式两份填写。 其中一份应依据附注

７

的指示送达本公司，另一份则依

据附注

８

的指示于股东大会出示。

本公司注册地址：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茨坝路

２３

号

联系电话：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１２

或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２３

传真：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６２３

或

００８６－８７１－６１６６２８８

联系人：王碧辉女士、杜文婷女士

邮政编码：

６５０２０３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８３

证券简称
：

怡亚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４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０９

年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分别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站公告，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深圳市花园格兰云天

大酒店

２

楼会议室

Ｉ

召开。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

３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花园格兰云天大酒店

２

楼会议室

Ｉ

５

、主持人：董事长周国辉先生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６

人，代表股份

２７４

，

５３８

，

６５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７４．０５％

。 董

事长周国辉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议案进行了讨论和表决。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会议采取了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１

、以

２７４

，

５３８

，

６５７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弃权，

０

股反对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以

２７４

，

５３８

，

６５７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弃权，

０

股反对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以

２７４

，

５３８

，

６５７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弃权，

０

股反对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

４

、以

２７４

，

５３８

，

６５７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弃权，

０

股反对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

报告及其摘要》

５

、以

２７４

，

５３８

，

６５７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弃权，

０

股反对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６

、以

２７４

，

５３８

，

６５７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弃权，

０

股反对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７

、以

２７４

，

５３８

，

６５７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弃权，

０

股反对通过：《关于续聘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以

２７４

，

５３８

，

６５７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弃权，

０

股反对通过：《关于

２００９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９

、以

２７４

，

５３８

，

６５７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弃权，

０

股反对通过：《

２００９

年度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１０

、以

２７４

，

５３８

，

６５７

股赞成，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弃权，

０

股反对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相关议案》

１１

、 以

２７４

，

５３８

，

６５７

股赞成， 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弃权，

０

股反对通过：《关于制

定

＜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

的议案》

１２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

名董事候选人全部当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其中

徐景安、周成新、曹叠云、莫少霞为独立董事。 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序号 董事候选人 获得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比例

１

周国辉
２０９

，

２８２

，

５７６ ７６．２３％

２

李大壮
２０９

，

２８２

，

５７６ ７６．２３％

３

冯均鸿
２０９

，

２８２

，

５７６ ７６．２３％

４

陈伟民
２０９

，

２８２

，

５７６ ７６．２３％

５

戴熙原
２０９

，

２８２

，

５７６ ７６．２３％

６ Ａｎｄｒｅｗ Ｙ Ｙａｎ ５６８

，

１９１

，

０２１ ２０６．９６％

７ Ｋｗａｎ Ｃｈｅｕｎｇ Ｓｏ ５６８

，

１９１

，

０２１ ２０６．９６％

８

徐景安
２０９

，

２８２

，

５７６ ７６．２３％

９

周成新
２０９

，

２８２

，

５７６ ７６．２３％

１０

曹叠云
２０９

，

２８２

，

５７６ ７６．２３％

１１

莫少霞
２０９

，

２８２

，

５７６ ７６．２３％

１３

、《关于第二届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２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全部当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监事，具体投票结果如下：

序号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获得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总数的比例

１

张玉明
２７４

，

５３８

，

６５７ １００％

２

吴俊强
２７４

，

５３８

，

６５７ １００％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汪旖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

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

２００１６８

证券简称
：

＊ＳＴ

雷伊
Ｂ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５

广东雷伊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二

Ｏ

一
Ｏ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二

Ｏ

一

Ｏ

年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上午

１０

点在深圳市罗湖区东门中路东方大厦

１２

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

式召开。 出席会议董事应到

７

人，实到

７

人，表决

７

人。 监事会成员和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陈鸿成先生主持，会议

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同意《关于“开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关于“开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

１

、公司能够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信息披露管理体

系；

２

、公司及信息披露责任人、义务人依照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地披露公司定期报告、临时报告等信息，未出现过重大失误；

３

、公司《关于“开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真实反映了公司近年来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该议案表决情况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附件：

《关于“开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广东雷伊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五月六日
附件：

广东雷伊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

开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
”

自查报告和整改计划
一、特别提示：公司信息披露方面有待改进的问题

（一）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信息披露相关制度中，（

１

）未包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行

信息披露职责的记录和保管的要求；（

２

）未包含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的内部控制制度及监督机制；（

３

）未

包含未按规定披露信息的责任追究机制、对违反规定人员的处理措施。

（二）

２００９

年公司信息披露曾出现过一次更正公告。

（三）积极组织董事、监事以及高管人员接受监管部门举办的持续教育培训。

（四）进一步促进信息披露相关制度的执行。

二、公司对信息披露专项活动的工作部署及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执行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做好广东证监局组织的信息披露专

项检查工作，规范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杜绝违规买卖股票及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督促上市公司高

管人员勤勉尽责，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结合我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实际状况，制定了我公司具体实施

方案：

（一）组织公司高管学习广东证监局关于信息披露检查专项活动通知。

（二）高度重视，明确责任，确保公司自查落到实处。

公司成立了信息披露专项互动自查工作小组，由董事长担任组长，董事会办公室负责具体的自查工

作并及时向董事长汇报信息披露自查情况。

（三）公司信息披露检查的内容：

１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检查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建立情况，查缺补漏。

２

、根据公司已经建立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检查该等制度在日常工作中的执行情况。

３

、根据有关规定，检查公司高管人员是否存在违规买卖股票及内幕交易情况。

４

、以重大事项为切入点，围绕重大事项的决策及披露等程序，延伸检查公司治理完善和内控制度健

全情况，延伸检查公司三会运作的规范情况、公司内控制度执行的有效情况、高管人员对重大事项及其

信息披露的尽责情况、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建立与执行情况。

５

、公司针对查找出的问题制订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问责措施和整改时间表。

（四）公司信息披露自查时间表：

１

、

２

月

２６

日组织公司高管学习通知并成立自查工作小组。

２

、

３

月

１５

日前完成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的自查情况。

３

、

３

月

３１

日前完成信息披露制度执行情况的自查。

４

、

４

月

１５

日前完成高管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

５

、

４

月

１５

日前完成以重大事项为切入点的延伸检查。

６

、

４

月

２５

日前完成整改方案的制订。

三、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建设及执行的概况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以来，公司陆续制定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等信息披露相关

制度（详见下表）。 制定相关制度后，公司在信息的报告与传递、信息的审核以及信息的编制与披露中严

格按照相关制度规定执行，使得信息披露过程更加规范，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提高。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未

出现过信息披露违规行为。

公司信息披露相关制度一览表

制度名称 制定时间 审议情况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２００７．０６．２８

四届董事会二
ＯＯ

七年第三次会议
《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

２００７．１１．１４

四届董事会二
ＯＯ

七年第七次会议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２００７．１１．１４

四届董事会二
ＯＯ

七年第七次会议
《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

２００８．０４．２８

四届董事会二
ＯＯ

八年第二次会议
《

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
》

２００８．０４．２８

四届董事会二
ＯＯ

八年第二次会议
《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
制度

》

２０１０．０３．０２

五届董事会二
Ｏ

一
Ｏ

年一次会议

《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

２０１０．０３．０２

五届董事会二
Ｏ

一
Ｏ

年一次会议
《

外部信息报送和使用管理制度
》

２０１０．０３．０２

五届董事会二
Ｏ

一
Ｏ

年一次会议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及
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

》

２０１０．０３．０２

五届董事会二
Ｏ

一
Ｏ

年一次会议

四、公司在信息披露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信息披露相关制度中，（

１

）未包含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行

信息披露职责的记录和保管的要求；（

２

）未包含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的内部控制制度及监督机制；（

３

）未

包含未按规定披露信息的责任追究机制、对违反规定人员的处理措施。

在实际工作中，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履行信息披露职责时均有书面记录，并保存在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 公司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的内部控制制度和监督机制并按照有关规

定执行；对于违规事项均按公司奖惩条例执行。 但是，上述做法并未在《信息披露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

（二）

２００９

年公司信息披露曾出现过一次更正公告。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在《证券时报》和香港《大公报》及巨潮网上披露的《广东雷伊（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二

ＯＯ

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由于对网络投票累积投票系统的投

票方法理解误差，对网络投票累积投票设置了总投票“

４．００

”，后更正取消总投票。

（三）根据广东证监［

２００９

］

９９

号《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第四

条要求“确保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每个任期内至少接受一至两次证券监管部门的培训。 ”公

司尚有部分董事和监事以及高管人员未在任期内接受培训。

（四）近年来，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相关规定，公司陆续制定了《信息披露管理制

度》等与信息披露相关的一系列制度。 尽管这些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提高了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但在实

际工作中也存在着受人员对制度理解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出现对制度理解不透彻，对制度执行不到位，

对制度执行不严格的现象。

五、高管人员违规买卖股票情况及问责情况

经自查，本公司在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期间未出现高管人员违规买卖股票情况。 公司仍会继续对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进行监督和提示，避免短线交易、窗口期买卖股票行为。

六、整改措施、整改时间及整改责任人

针对上述问题，公司提出了如下的整改计划：

整改事项 整改措施 整改时间 整改责任人
《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

有待
完善 修订相关制度

。

２０１０．０８．３１

前董事长陈鸿成

信息披露工作 公司负责信息披露工作的人员加
强业务学习

。

持续工作董事会秘书徐
巍

董事
、

监事及高管人员的
培训

积极参加监管部门组织的相关培
训活动

。

持续工作董事会秘书徐
巍

进一步促进信息披露相关
制度的执行

针对性制定信息披露相关制度的
培训计划

、

业务流程并进一步强
化明确标准

。

持续工作董事会秘书徐
巍

七、特色做法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制度，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规范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强

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监管规则、信息披露、职业道德等方面培训，制定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证券业务培训制度》，以不断促进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忠实、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

广东雷伊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
Ｏ

年五月六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４５８

股票简称
：

时代新材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１５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

日以

专人送达和传真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以传真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５

人，

实到董事

１５

人，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公告

＜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

内容为：“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９５

，

４７７

，

００８．７８

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提取法定公积金

７

，

７０４

，

７８１．２２

元后，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

的利润为

８７

，

７７２

，

２２７．５６

元，加上上次分配后结转的未分配利润

９９

，

１１５

，

７７２．８９

元，本次可供股东分配

的利润为

１８６

，

８８８

，

０００．４５

元。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２００９

年末总股本

２０４

，

３５５

，

２００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０

元（含税），共计分配

３０

，

６５３

，

２８０．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１５６

，

２３４

，

７２０．４５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之后，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４４２

号】。 基于公司目前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 亦为公司发展以及股东利益的长远

考虑，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规定， 经慎重讨论后， 公司拟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进行修改， 修改后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经安永

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９５

，

４７７

，

００８．７８

元，根

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提取法定公积金

７

，

７０４

，

７８１．２２

元后，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８７

，

７７２

，

２２７．５６

元，加上上次分配后结转的未分配利润

９９

，

１１５

，

７７２．８９

元，本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１８６

，

８８８

，

０００．４５

元。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分配、不转增。 ”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董事会修改提出的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分配、不转增，该决定是基于公司目前生产经

营的实际需要， 亦为公司发展以及股东利益的长远考虑。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提出的

２００９

年度

利润不分配不转增的预案，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实施完毕后， 公司将继续执行适宜的股利分配政策， 并且公司将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

２０１０

年中期提出新的利润分配预案。新预案中每股

分配现金股利金额将不低于原利润分配预案中的每股分配现金股利金额，并尽快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和实施。 公司控股股东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已表示， 其将在公司股东大会上对上述

２０１０

年中期分配方案投赞成票。

本议案尚须经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正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进行了修改，因此，公司拟根据上述修改后的公

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相应修改公司 《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中有关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的表

述，其他内容不变。

本议案尚须经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正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对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进行了修改，因此，公司拟根据上述修改后的公

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相应修改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及摘要中有关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的表述，其

他内容不变。

本议案尚须经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公告的《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涉及的多项议案需要调整，因此拟取消此次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并在修改完善《关于

修改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关于修正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和《关于修正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后发出新的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

会拟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召开，会议通知详见公司同日公告的《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取消原

＜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 发布新的

２００９

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
０

年五月六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４５８

股票简称
：

时代新材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１６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原

《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发布新的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公告了《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由于通知中涉及的部分议案需要调整，故取消原年度股东大会通知。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

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的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就召开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上午

９

时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会议召开地点：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

１８

号时代新材工业园

２０３

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上午

９

时

２

、地点：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

１８

号时代新材工业园

２

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会议议程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７

审议公司关于调整董事
、

监事津贴的议案
８

审议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９

审议公司与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２０１０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公司与中国北车集团大同电力机车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以及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公司关于收购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所持株洲时代电气绝缘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三、股东大会出席

／

列席对象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星期五）上海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前述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其他相关人员。

四、股东出席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它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票

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和股票账户卡。

（

２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

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

（

３

）异地股东（株洲地区以外的股东）也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出席登记手续（信函到达邮戳

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

上述授权委托书至少应当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２４

小时置备于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授权委托书

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

他授权文件，应当和授权委托书同时置备于本公司规划证券部。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本公司规划证券部

五、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

１８

号

联系部门：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证券部

邮编：

４１２００７

联系人：胡志强 林芳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２２８３７７８６

传真：

０７３１－２２８３７８８８

（二）股东（亲自或其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
附件：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

公司）出席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召开的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

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序
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７

审议公司关于调整董事
、

监事津贴的议案
８

审议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９

审议公司与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
行情况以及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公司与中国北车集团大同电力机车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公司关于收购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所持株洲
时代电气绝缘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委托人签章：

（如委托人是法人股东，必须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委托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

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上述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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